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79號

原      告  馬孝麟  

訴訟代理人  蕭麗琍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許鈞翔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裁定(113年度附民字第1232

號)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29,279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9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72，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210,000元為被告供

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29,279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承租原告所有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

000巷00號之116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租期為民國111年12

月21日至114年12月21日止，租金每月新臺幣（下同）8,500

元。詎被告於112年1月27日10時17分前該日某時許，在系爭

房屋內抽菸時，未注意將菸蒂完全熄滅即進入浴室，菸蒂引

燃火勢致系爭房屋燃燒毀損（下稱系爭火災事故)，經原告

提起告訴，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檢察官

已偵查起訴。被告為修繕系爭房屋如附表所示之項目，共支

出804,370元，且所修繕之內容均為系爭房屋內之附屬物

件，不具獨立性，僅係修復系爭房屋之原有功能，故無計算

折舊之必要；另自系爭火災事故發生後至系爭房屋修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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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系爭房屋無法出租並收取租金，原告因而受有8個月

租金之損失，共68,000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43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賠償修繕費用80

4,370元及租金損失68,000元，共計872,370元等語。並聲

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872,37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為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曾提出書狀表示：對於不慎

失火燒毀系爭房屋，系爭房屋修繕如附表所示之項目須花費

804,370元，及原告受有8個月租金損失68,000元部分均不爭

執。惟系爭房屋於81年7月23日建築完成，至系爭火災事故

發生時，屋齡已30餘年，房屋附屬設備之耐用年限依行政院

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應為10年，

故原告修繕如附表所示之項目，除工資部分外，依法應計算

折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

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查被告承租原告所有之系爭房屋，於租賃期間即112年1月27

日10時17分前該日某時許，在系爭房屋內抽菸，未將菸蒂完

全熄滅即進入浴室，菸蒂引燃火勢，導致系爭房屋燃燒毀

損，原告提起刑事告訴，經臺南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調偵

第152號提起公訴，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易字第1255號判決

被告犯失火燒燬物品罪，處拘役55日，如易科罰金，以1,00

0元折算1日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火災後現場照片、住宅租賃

契約書為證（本院113年度附民字第1232號【下稱附民卷】

第11至15頁、本院卷第47至61頁），並有臺南地檢署檢察官

113年度調偵字第125號起訴書、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255號

刑事判決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5至26頁），經本院職權調取

上開刑事案件卷宗核閱屬實，被告雖為前揭抗辯，惟不爭執

不慎失火燒毀系爭房屋之行為，是本院審酌卷附證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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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堪認原告上開主張之事實為可採。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租賃物因承租人之重大過失,致失火而毀損、滅失者,

承租人對於出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434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在系爭房屋內抽

菸，未將菸蒂完全熄滅即進入浴室，不慎引發系爭火災事

故，導致系爭房屋受損，其行為顯有重大過失，且與原告支

出系爭房屋修繕費用、租金收入減少之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

關係，是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

任，於法相符，即應准許。

　㈢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如附表所示修繕項目所需之材料、物件均

不具獨立性，係附屬系爭房屋而存在，或須與系爭房屋結合

而形成功能之一部，附表所示之修繕項目僅係修復系爭房屋

之原有功能，未增加系爭房屋整體價值而獲取額外利益，自

無須計算折舊，被告應賠償維修費用804,370元等語，並提

出估價單為據；被告雖不爭執原告上開主張維修之項目，惟

就請求之金額，抗辯除工資部分外，其餘維修費用均應計算

折舊等語，故就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項目是否須計算折舊、

金額是否適當，逐項分述如后：

　1.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

少之價額；而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

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且債權人得請求

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196

條、213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又物被毀損時，被害人

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

5條之適用，惟民法第196條之規定即係第213條之法律另有

規定，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

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

予折舊）（最高法院77年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參

照）。所謂折舊，係以合理有系統之方法，將有形資產之成

本扣除殘值後，按其耐用年限加以分攤之會計方法。依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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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因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債權人所生之損害，其應回

復者，並非原有狀態，而係應有狀態，且物經使用相當時間

後，衡情應有所耗損而影響物之使用期限及狀態，無從如同

新品般有相同之客觀價值，自應將物之折舊等因素考慮在

內，以定債務人應賠償或給付之數額，始符公平。又房屋之

坐落地點、座向、樓層、社區管理及營造品質與房屋整體價

值有密切關連，房屋內之浴廁馬桶、面鏡、平台、熱水器、

蓮蓬頭、插座、地磚、磁磚、大門、窗及玻璃、天花板、地

板等內部基礎裝潢及水電、冷氣管路配線，均為房屋居住使

用之必需設備，並因該設備裝修而影響生活起居品質及房屋

價值，且房屋本體即有其使用年限及折舊問題，房屋內之設

備亦應有相同之情形，方符常情。是房屋設備全新或經整修

更換，與已使用一定期間之房屋相比，依一般通常觀念，難

謂兩者之房屋整體價值全然相等，尤其在房屋租賃市場，前

者顯然更具有競爭優勢。基此，因系爭房屋係屬中古屋，發

生系爭火災事故造成房屋內設備毀損而須重新整修，揆諸前

揭規定及說明，如物品係以新品予以整修更換，自應考慮物

之折舊，以定被告應賠償之金額，始屬公允，亦符合損害填

補之目的。原告主張其修繕如附表所示項目之結果，並未增

加房屋整體價值而獲得額外利益，毋庸計算折舊等語，與上

開規定及說明有所不合，尚難憑採。

　2.查，系爭房屋於81年7月23日建築完成，原告於96年5月11日

登記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等情，有系爭房屋建物登記第1

類謄本及異動索引在卷可查（本院卷第43至45頁），是系爭

房屋至系爭火災事故發生時（112年1月27日）之屋齡約為30

年6個月。又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

折舊率表（本院卷第67至77頁），第1類第2項房屋附屬設備

之細目「給水、排水、煤氣、電氣、自動門設備及其他」，

其耐用年數為10年，因原告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其於系爭火

災事故發生前10年內，房屋內部曾僱工整修，可見系爭房屋

之附屬設備均已逾耐用年數，惟於系爭火災事故發生前仍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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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使用，應仍有殘餘價值，故原告請求之項目若為房屋附屬

設備以新換舊，揆諸前揭說明，應予計算折舊，並以計算式

即：【實際成本／（耐用年限＋1 ）＝殘值】核算殘值。依

此判斷：

　⑴打壁拆除及廢棄物清運，支出185,000元部分(附表編號1)：

此部分業據原告提出估價單為證（附民卷第17頁），經核均

屬工資而無折舊問題，被告亦不爭執（附民卷第47頁），則

原告就附表編號1部分請求被告給付185,000元，自應准許。

　⑵水電等工程，支出161,400元部分(附表編號2)：觀諸原告提

出之估價單（附民卷第19頁），其中所列細項：「工資」8,

000元、「打壁管路+小工」13,000元、「清除廢棄物+搬

運」15,000元、「工資」48,000元，合計84,000元，均屬工

資，並無折舊問題，其餘細項：「開關箱匯流排18」、「NF

B斷路器」、「大亞14平方單芯線（總電源）換前段」、

「塑膠管」、「鐵BOX」、「電線5.5/2.0/1.6」、「國際開

關.插座.冷氣插座」、「電燈（屋內崁燈、日光燈)含燈泡

管」、「凱蕯馬桶C130」、「面盒+龍頭」、「蓮蓬頭」、

「鏡.平台」、「12加崙熱水器橫式(鴻茂）」、「1/2白鐵

熱水氣+鉋金零件」、「五金」等，合計77,400元部分，均

以新品更換舊品，應計算折舊，此部分依上揭折舊方法核算

後，於系爭火災事故發生時之殘值應為7,036元【計算式：7

7,400元÷(10+1)=7,036元，元以下4捨5入，下同】。是原告

就附表編號2部分請求被告賠償91,036元【計算式：84,000

元（工資）+7,036元（經折舊後之附屬設備）=91,036

元】，應予准許。

　⑶更換大門（白鐵門），支出23,500元部分(附表編號3)：大

門為系爭房屋之附屬設備，依原告提出之估價單所示（附民

卷第21頁），係以新品替換舊品，同上計算折舊之標準，系

爭火災事故發生時之殘值應為2,136元【計算式：23,500元÷

(10+1)=2,136元】，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自應以上開金額為

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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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⑷泥作工程，支出265,800元部分(附表編號4)：觀諸原告提出

之估價單（附民卷第23頁），其中所列細項：「牆壁粉

光」、「浴室陽台貼30/30地磚/防水工程」、「浴室/壁磚2

5/40防水工程」、「陽台牆壁防水工程」及「廢棄物清

運」，合計239,800元部分，主要係以人力進行粉光、貼

磚、清運、鋪沙等工作，應屬工資性質，並無折舊問題。另

細項：「沙子/水泥/黏著劑/磁磚」26,000元部分，應為進

行上開工作之維修材料，屬以新換舊，依上開折舊方法核算

後之殘值為2,364元【計算式：26,000元÷(10+1)=2,364

元】，是原告就附表編號4部分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24

2,164元【計算式：239,800元（工資）+2,364元（經折舊後

之附屬設備）=242,164元】。

　⑸更換鋁門、窗及玻璃，支出60,500元部分(附表編號5)：依

原告提出之估價單（附民卷第25頁），其上所列細項為「落

地門片4片」、「2拉窗」、「推窗」、「冷氣孔裝玻璃」，

均屬房屋附屬設備而以新換舊，應計算折舊，經計算折舊後

之殘值為5,500元【計算式：60,500元÷(10+1)=5,500元】，

是原告就此部分可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5,500元。

　⑹油漆工程(包括牆壁及天花板矽酸鈣板)，支出44,670元部分

(附表編號6)：本院審酌原告提出之估價單（附民卷第27

頁），其中所列細項「牆壁」金額為28,170元，此部分應為

牆壁遭火勢燻黑，重新油漆牆壁所支出之費用，屬工資性

質，並無折舊問題；另細項「天花板矽酸鈣板」16,500元部

分，則屬以新換舊，依上揭折舊方法核算後之殘值應為1,50

0元【計算式：16,500元÷(10+1)=1,500元】，是原告就附表

編號6部分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29,670元【計算式：28,

170元（工資）+1,500元（經折舊後之附屬設備）=29,670

元】。　

　⑺木作工程，支出50,500元部分(附表編號7)：依原告提出之

估價單（附民卷第29頁），所列細項為「玉門加框」、「房

間門加框」、「防火板/天花板」、「浴室塑膠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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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核係屬房屋附屬設備，原告以新換舊，自應計算折舊，同

上述計算標準核計後，原告可請求被告賠償之殘值應為4,59

1元【計算式：50,500元÷(10+1)=4,591元】。

　⑻塑膠地板，支出13,000元部分(附表編號8)：觀諸原告提出

之估價單（附民卷第31頁），所列細項為「塑膠地板」，應

為重新舖設所支出之材料費，係以新換舊，依上揭折舊標準

計算後之殘值為1,182元【計算式：13,000元÷(10+1)=1,182

元】，是原告就附表編號8部分可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1,1

82元。

　⑼原告另主張於系爭火災事故後至系爭房屋修繕完成期間，損

失8個月租金收入，共計68,000元等語，為被告所不爭執

（附民卷第51頁），此部分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損失之租金收

入68,000元，自應准許。

　⑽綜上，原告所有之系爭房屋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損，得請求被

告賠償之金額，合計為629,279元【計算式：185,000元(打

壁拆除及廢棄物清運)＋91,036元(水電等)＋2,136元(大門)

＋242,164元(泥作)＋5,500元（鋁門、窗及玻璃)＋29,670

元(油漆，包括牆壁及天花板矽酸鈣板)＋4,591元(木工)＋

1,182元(塑膠地板)＋68,000元(租金損失)＝629,279元】，

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憑，不應准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

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

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

本件原告對於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係屬無確定期

限之給付，則原告併予請求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

被告翌日即112年8月9日(見附民卷第41頁之送達證書)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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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與上開規定相

合，亦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所有之系爭房屋，因被告過失行為不慎引發

火災，造成房屋內部毀損，原告於維修後依侵權行為法律關

係請求被告賠償，應屬有據，惟維修費用中有關房屋設備部

分，因以新換舊，予以計算折舊，較屬合理。從而，原告依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43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629,2

79元，及自112年8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

所據，應予駁回。

五、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

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

告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

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調查及論述，附

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勳煜

　　　　　　　　　　　　　　　　　　法　官　蔡雅惠

　　　　　　　　　　　　　　　　　　法　官　羅蕙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曾美滋

附表：

編號 項目 金額（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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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壁拆除及廢棄物清運 185,000元

2. 水電等費用 161,400元

3. 大門（白鐵門） 23,500元

4. 泥作 265,800元

5. 鋁門、窗及玻璃 60,500元

6. 油漆（牆壁及天花板矽酸鈣板） 44,670元

7. 木工 50,500元

8. 塑膠地板 13,000元

合計：804,370元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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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79號
原      告  馬孝麟  
訴訟代理人  蕭麗琍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許鈞翔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裁定(113年度附民字第1232號)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29,279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72，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210,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29,27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承租原告所有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巷00號之116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租期為民國111年12月21日至114年12月21日止，租金每月新臺幣（下同）8,500元。詎被告於112年1月27日10時17分前該日某時許，在系爭房屋內抽菸時，未注意將菸蒂完全熄滅即進入浴室，菸蒂引燃火勢致系爭房屋燃燒毀損（下稱系爭火災事故)，經原告提起告訴，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檢察官已偵查起訴。被告為修繕系爭房屋如附表所示之項目，共支出804,370元，且所修繕之內容均為系爭房屋內之附屬物件，不具獨立性，僅係修復系爭房屋之原有功能，故無計算折舊之必要；另自系爭火災事故發生後至系爭房屋修繕完成期間，系爭房屋無法出租並收取租金，原告因而受有8個月租金之損失，共68,000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43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賠償修繕費用804,370元及租金損失68,000元，共計872,370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872,37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為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曾提出書狀表示：對於不慎失火燒毀系爭房屋，系爭房屋修繕如附表所示之項目須花費804,370元，及原告受有8個月租金損失68,000元部分均不爭執。惟系爭房屋於81年7月23日建築完成，至系爭火災事故發生時，屋齡已30餘年，房屋附屬設備之耐用年限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應為10年，故原告修繕如附表所示之項目，除工資部分外，依法應計算折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查被告承租原告所有之系爭房屋，於租賃期間即112年1月27日10時17分前該日某時許，在系爭房屋內抽菸，未將菸蒂完全熄滅即進入浴室，菸蒂引燃火勢，導致系爭房屋燃燒毀損，原告提起刑事告訴，經臺南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調偵第152號提起公訴，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易字第1255號判決被告犯失火燒燬物品罪，處拘役55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火災後現場照片、住宅租賃契約書為證（本院113年度附民字第1232號【下稱附民卷】第11至15頁、本院卷第47至61頁），並有臺南地檢署檢察官113年度調偵字第125號起訴書、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255號刑事判決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5至26頁），經本院職權調取上開刑事案件卷宗核閱屬實，被告雖為前揭抗辯，惟不爭執不慎失火燒毀系爭房屋之行為，是本院審酌卷附證據資料後，堪認原告上開主張之事實為可採。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租賃物因承租人之重大過失,致失火而毀損、滅失者,承租人對於出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434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在系爭房屋內抽菸，未將菸蒂完全熄滅即進入浴室，不慎引發系爭火災事故，導致系爭房屋受損，其行為顯有重大過失，且與原告支出系爭房屋修繕費用、租金收入減少之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於法相符，即應准許。
　㈢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如附表所示修繕項目所需之材料、物件均不具獨立性，係附屬系爭房屋而存在，或須與系爭房屋結合而形成功能之一部，附表所示之修繕項目僅係修復系爭房屋之原有功能，未增加系爭房屋整體價值而獲取額外利益，自無須計算折舊，被告應賠償維修費用804,370元等語，並提出估價單為據；被告雖不爭執原告上開主張維修之項目，惟就請求之金額，抗辯除工資部分外，其餘維修費用均應計算折舊等語，故就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項目是否須計算折舊、金額是否適當，逐項分述如后：
　1.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而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且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196條、213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又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惟民法第196條之規定即係第213條之法律另有規定，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77年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參照）。所謂折舊，係以合理有系統之方法，將有形資產之成本扣除殘值後，按其耐用年限加以分攤之會計方法。依此而論，因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債權人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原有狀態，而係應有狀態，且物經使用相當時間後，衡情應有所耗損而影響物之使用期限及狀態，無從如同新品般有相同之客觀價值，自應將物之折舊等因素考慮在內，以定債務人應賠償或給付之數額，始符公平。又房屋之坐落地點、座向、樓層、社區管理及營造品質與房屋整體價值有密切關連，房屋內之浴廁馬桶、面鏡、平台、熱水器、蓮蓬頭、插座、地磚、磁磚、大門、窗及玻璃、天花板、地板等內部基礎裝潢及水電、冷氣管路配線，均為房屋居住使用之必需設備，並因該設備裝修而影響生活起居品質及房屋價值，且房屋本體即有其使用年限及折舊問題，房屋內之設備亦應有相同之情形，方符常情。是房屋設備全新或經整修更換，與已使用一定期間之房屋相比，依一般通常觀念，難謂兩者之房屋整體價值全然相等，尤其在房屋租賃市場，前者顯然更具有競爭優勢。基此，因系爭房屋係屬中古屋，發生系爭火災事故造成房屋內設備毀損而須重新整修，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如物品係以新品予以整修更換，自應考慮物之折舊，以定被告應賠償之金額，始屬公允，亦符合損害填補之目的。原告主張其修繕如附表所示項目之結果，並未增加房屋整體價值而獲得額外利益，毋庸計算折舊等語，與上開規定及說明有所不合，尚難憑採。
　2.查，系爭房屋於81年7月23日建築完成，原告於96年5月11日登記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等情，有系爭房屋建物登記第1類謄本及異動索引在卷可查（本院卷第43至45頁），是系爭房屋至系爭火災事故發生時（112年1月27日）之屋齡約為30年6個月。又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本院卷第67至77頁），第1類第2項房屋附屬設備之細目「給水、排水、煤氣、電氣、自動門設備及其他」，其耐用年數為10年，因原告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其於系爭火災事故發生前10年內，房屋內部曾僱工整修，可見系爭房屋之附屬設備均已逾耐用年數，惟於系爭火災事故發生前仍繼續使用，應仍有殘餘價值，故原告請求之項目若為房屋附屬設備以新換舊，揆諸前揭說明，應予計算折舊，並以計算式即：【實際成本／（耐用年限＋1 ）＝殘值】核算殘值。依此判斷：
　⑴打壁拆除及廢棄物清運，支出185,000元部分(附表編號1)：此部分業據原告提出估價單為證（附民卷第17頁），經核均屬工資而無折舊問題，被告亦不爭執（附民卷第47頁），則原告就附表編號1部分請求被告給付185,000元，自應准許。
　⑵水電等工程，支出161,400元部分(附表編號2)：觀諸原告提出之估價單（附民卷第19頁），其中所列細項：「工資」8,000元、「打壁管路+小工」13,000元、「清除廢棄物+搬運」15,000元、「工資」48,000元，合計84,000元，均屬工資，並無折舊問題，其餘細項：「開關箱匯流排18」、「NFB斷路器」、「大亞14平方單芯線（總電源）換前段」、「塑膠管」、「鐵BOX」、「電線5.5/2.0/1.6」、「國際開關.插座.冷氣插座」、「電燈（屋內崁燈、日光燈)含燈泡管」、「凱蕯馬桶C130」、「面盒+龍頭」、「蓮蓬頭」、「鏡.平台」、「12加崙熱水器橫式(鴻茂）」、「1/2白鐵熱水氣+鉋金零件」、「五金」等，合計77,400元部分，均以新品更換舊品，應計算折舊，此部分依上揭折舊方法核算後，於系爭火災事故發生時之殘值應為7,036元【計算式：77,400元÷(10+1)=7,036元，元以下4捨5入，下同】。是原告就附表編號2部分請求被告賠償91,036元【計算式：84,000元（工資）+7,036元（經折舊後之附屬設備）=91,036元】，應予准許。
　⑶更換大門（白鐵門），支出23,500元部分(附表編號3)：大門為系爭房屋之附屬設備，依原告提出之估價單所示（附民卷第21頁），係以新品替換舊品，同上計算折舊之標準，系爭火災事故發生時之殘值應為2,136元【計算式：23,500元÷(10+1)=2,136元】，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自應以上開金額為適當。
　⑷泥作工程，支出265,800元部分(附表編號4)：觀諸原告提出之估價單（附民卷第23頁），其中所列細項：「牆壁粉光」、「浴室陽台貼30/30地磚/防水工程」、「浴室/壁磚25/40防水工程」、「陽台牆壁防水工程」及「廢棄物清運」，合計239,800元部分，主要係以人力進行粉光、貼磚、清運、鋪沙等工作，應屬工資性質，並無折舊問題。另細項：「沙子/水泥/黏著劑/磁磚」26,000元部分，應為進行上開工作之維修材料，屬以新換舊，依上開折舊方法核算後之殘值為2,364元【計算式：26,000元÷(10+1)=2,364元】，是原告就附表編號4部分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242,164元【計算式：239,800元（工資）+2,364元（經折舊後之附屬設備）=242,164元】。
　⑸更換鋁門、窗及玻璃，支出60,500元部分(附表編號5)：依原告提出之估價單（附民卷第25頁），其上所列細項為「落地門片4片」、「2拉窗」、「推窗」、「冷氣孔裝玻璃」，均屬房屋附屬設備而以新換舊，應計算折舊，經計算折舊後之殘值為5,500元【計算式：60,500元÷(10+1)=5,500元】，是原告就此部分可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5,500元。
　⑹油漆工程(包括牆壁及天花板矽酸鈣板)，支出44,670元部分(附表編號6)：本院審酌原告提出之估價單（附民卷第27頁），其中所列細項「牆壁」金額為28,170元，此部分應為牆壁遭火勢燻黑，重新油漆牆壁所支出之費用，屬工資性質，並無折舊問題；另細項「天花板矽酸鈣板」16,500元部分，則屬以新換舊，依上揭折舊方法核算後之殘值應為1,500元【計算式：16,500元÷(10+1)=1,500元】，是原告就附表編號6部分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29,670元【計算式：28,170元（工資）+1,500元（經折舊後之附屬設備）=29,670元】。　
　⑺木作工程，支出50,500元部分(附表編號7)：依原告提出之估價單（附民卷第29頁），所列細項為「玉門加框」、「房間門加框」、「防火板/天花板」、「浴室塑膠天花板」，經核係屬房屋附屬設備，原告以新換舊，自應計算折舊，同上述計算標準核計後，原告可請求被告賠償之殘值應為4,591元【計算式：50,500元÷(10+1)=4,591元】。
　⑻塑膠地板，支出13,000元部分(附表編號8)：觀諸原告提出之估價單（附民卷第31頁），所列細項為「塑膠地板」，應為重新舖設所支出之材料費，係以新換舊，依上揭折舊標準計算後之殘值為1,182元【計算式：13,000元÷(10+1)=1,182元】，是原告就附表編號8部分可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1,182元。
　⑼原告另主張於系爭火災事故後至系爭房屋修繕完成期間，損失8個月租金收入，共計68,000元等語，為被告所不爭執（附民卷第51頁），此部分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損失之租金收入68,000元，自應准許。
　⑽綜上，原告所有之系爭房屋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損，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合計為629,279元【計算式：185,000元(打壁拆除及廢棄物清運)＋91,036元(水電等)＋2,136元(大門)＋242,164元(泥作)＋5,500元（鋁門、窗及玻璃)＋29,670元(油漆，包括牆壁及天花板矽酸鈣板)＋4,591元(木工)＋1,182元(塑膠地板)＋68,000元(租金損失)＝629,279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憑，不應准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於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係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則原告併予請求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2年8月9日(見附民卷第41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與上開規定相合，亦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所有之系爭房屋，因被告過失行為不慎引發火災，造成房屋內部毀損，原告於維修後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應屬有據，惟維修費用中有關房屋設備部分，因以新換舊，予以計算折舊，較屬合理。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43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629,279元，及自112年8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所據，應予駁回。
五、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調查及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勳煜
　　　　　　　　　　　　　　　　　　法　官　蔡雅惠
　　　　　　　　　　　　　　　　　　法　官　羅蕙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曾美滋
附表：
		編號

		項目

		金額（新臺幣）



		1.

		打壁拆除及廢棄物清運

		185,000元



		2.

		水電等費用

		161,400元



		3.

		大門（白鐵門）

		23,500元



		4.

		泥作

		265,800元



		5.

		鋁門、窗及玻璃

		60,500元



		6.

		油漆（牆壁及天花板矽酸鈣板）

		44,670元



		7.

		木工

		50,500元



		8.

		塑膠地板

		13,000元



		合計：804,370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79號
原      告  馬孝麟  
訴訟代理人  蕭麗琍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許鈞翔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裁定(113年度附民字第1232
號)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29,279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9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72，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210,000元為被告供
    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29,279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承租原告所有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
    巷00號之116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租期為民國111年12月2
    1日至114年12月21日止，租金每月新臺幣（下同）8,500元
    。詎被告於112年1月27日10時17分前該日某時許，在系爭房
    屋內抽菸時，未注意將菸蒂完全熄滅即進入浴室，菸蒂引燃
    火勢致系爭房屋燃燒毀損（下稱系爭火災事故)，經原告提
    起告訴，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檢察官已
    偵查起訴。被告為修繕系爭房屋如附表所示之項目，共支出
    804,370元，且所修繕之內容均為系爭房屋內之附屬物件，
    不具獨立性，僅係修復系爭房屋之原有功能，故無計算折舊
    之必要；另自系爭火災事故發生後至系爭房屋修繕完成期間
    ，系爭房屋無法出租並收取租金，原告因而受有8個月租金
    之損失，共68,000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43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賠償修繕費用804,370
    元及租金損失68,000元，共計872,370元等語。並聲明：㈠被
    告應給付原告872,37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為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曾提出書狀表示：對於不慎
    失火燒毀系爭房屋，系爭房屋修繕如附表所示之項目須花費
    804,370元，及原告受有8個月租金損失68,000元部分均不爭
    執。惟系爭房屋於81年7月23日建築完成，至系爭火災事故
    發生時，屋齡已30餘年，房屋附屬設備之耐用年限依行政院
    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應為10年，
    故原告修繕如附表所示之項目，除工資部分外，依法應計算
    折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
    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查被告承租原告所有之系爭房屋，於租賃期間即112年1月27
    日10時17分前該日某時許，在系爭房屋內抽菸，未將菸蒂完
    全熄滅即進入浴室，菸蒂引燃火勢，導致系爭房屋燃燒毀損
    ，原告提起刑事告訴，經臺南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調偵第1
    52號提起公訴，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易字第1255號判決被
    告犯失火燒燬物品罪，處拘役55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
    元折算1日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火災後現場照片、住宅租賃
    契約書為證（本院113年度附民字第1232號【下稱附民卷】
    第11至15頁、本院卷第47至61頁），並有臺南地檢署檢察官
    113年度調偵字第125號起訴書、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255號
    刑事判決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5至26頁），經本院職權調取
    上開刑事案件卷宗核閱屬實，被告雖為前揭抗辯，惟不爭執
    不慎失火燒毀系爭房屋之行為，是本院審酌卷附證據資料後
    ，堪認原告上開主張之事實為可採。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租賃物因承租人之重大過失,致失火而毀損、滅失者,承租
    人對於出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
    434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在系爭房屋內抽菸，未將
    菸蒂完全熄滅即進入浴室，不慎引發系爭火災事故，導致系
    爭房屋受損，其行為顯有重大過失，且與原告支出系爭房屋
    修繕費用、租金收入減少之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是原
    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於法相符
    ，即應准許。
　㈢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如附表所示修繕項目所需之材料、物件均
    不具獨立性，係附屬系爭房屋而存在，或須與系爭房屋結合
    而形成功能之一部，附表所示之修繕項目僅係修復系爭房屋
    之原有功能，未增加系爭房屋整體價值而獲取額外利益，自
    無須計算折舊，被告應賠償維修費用804,370元等語，並提
    出估價單為據；被告雖不爭執原告上開主張維修之項目，惟
    就請求之金額，抗辯除工資部分外，其餘維修費用均應計算
    折舊等語，故就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項目是否須計算折舊、
    金額是否適當，逐項分述如后：
　1.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
    少之價額；而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
    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且債權人得請求
    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196條
    、213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又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
    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
    條之適用，惟民法第196條之規定即係第213條之法律另有規
    定，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
    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
    折舊）（最高法院77年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參照）。
    所謂折舊，係以合理有系統之方法，將有形資產之成本扣除
    殘值後，按其耐用年限加以分攤之會計方法。依此而論，因
    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債權人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
    並非原有狀態，而係應有狀態，且物經使用相當時間後，衡
    情應有所耗損而影響物之使用期限及狀態，無從如同新品般
    有相同之客觀價值，自應將物之折舊等因素考慮在內，以定
    債務人應賠償或給付之數額，始符公平。又房屋之坐落地點
    、座向、樓層、社區管理及營造品質與房屋整體價值有密切
    關連，房屋內之浴廁馬桶、面鏡、平台、熱水器、蓮蓬頭、
    插座、地磚、磁磚、大門、窗及玻璃、天花板、地板等內部
    基礎裝潢及水電、冷氣管路配線，均為房屋居住使用之必需
    設備，並因該設備裝修而影響生活起居品質及房屋價值，且
    房屋本體即有其使用年限及折舊問題，房屋內之設備亦應有
    相同之情形，方符常情。是房屋設備全新或經整修更換，與
    已使用一定期間之房屋相比，依一般通常觀念，難謂兩者之
    房屋整體價值全然相等，尤其在房屋租賃市場，前者顯然更
    具有競爭優勢。基此，因系爭房屋係屬中古屋，發生系爭火
    災事故造成房屋內設備毀損而須重新整修，揆諸前揭規定及
    說明，如物品係以新品予以整修更換，自應考慮物之折舊，
    以定被告應賠償之金額，始屬公允，亦符合損害填補之目的
    。原告主張其修繕如附表所示項目之結果，並未增加房屋整
    體價值而獲得額外利益，毋庸計算折舊等語，與上開規定及
    說明有所不合，尚難憑採。
　2.查，系爭房屋於81年7月23日建築完成，原告於96年5月11日
    登記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等情，有系爭房屋建物登記第1
    類謄本及異動索引在卷可查（本院卷第43至45頁），是系爭
    房屋至系爭火災事故發生時（112年1月27日）之屋齡約為30
    年6個月。又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
    折舊率表（本院卷第67至77頁），第1類第2項房屋附屬設備
    之細目「給水、排水、煤氣、電氣、自動門設備及其他」，
    其耐用年數為10年，因原告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其於系爭火
    災事故發生前10年內，房屋內部曾僱工整修，可見系爭房屋
    之附屬設備均已逾耐用年數，惟於系爭火災事故發生前仍繼
    續使用，應仍有殘餘價值，故原告請求之項目若為房屋附屬
    設備以新換舊，揆諸前揭說明，應予計算折舊，並以計算式
    即：【實際成本／（耐用年限＋1 ）＝殘值】核算殘值。依此
    判斷：
　⑴打壁拆除及廢棄物清運，支出185,000元部分(附表編號1)：
    此部分業據原告提出估價單為證（附民卷第17頁），經核均
    屬工資而無折舊問題，被告亦不爭執（附民卷第47頁），則
    原告就附表編號1部分請求被告給付185,000元，自應准許。
　⑵水電等工程，支出161,400元部分(附表編號2)：觀諸原告提
    出之估價單（附民卷第19頁），其中所列細項：「工資」8,
    000元、「打壁管路+小工」13,000元、「清除廢棄物+搬運
    」15,000元、「工資」48,000元，合計84,000元，均屬工資
    ，並無折舊問題，其餘細項：「開關箱匯流排18」、「NFB
    斷路器」、「大亞14平方單芯線（總電源）換前段」、「塑
    膠管」、「鐵BOX」、「電線5.5/2.0/1.6」、「國際開關.
    插座.冷氣插座」、「電燈（屋內崁燈、日光燈)含燈泡管」
    、「凱蕯馬桶C130」、「面盒+龍頭」、「蓮蓬頭」、「鏡.
    平台」、「12加崙熱水器橫式(鴻茂）」、「1/2白鐵熱水氣
    +鉋金零件」、「五金」等，合計77,400元部分，均以新品
    更換舊品，應計算折舊，此部分依上揭折舊方法核算後，於
    系爭火災事故發生時之殘值應為7,036元【計算式：77,400
    元÷(10+1)=7,036元，元以下4捨5入，下同】。是原告就附
    表編號2部分請求被告賠償91,036元【計算式：84,000元（
    工資）+7,036元（經折舊後之附屬設備）=91,036元】，應
    予准許。
　⑶更換大門（白鐵門），支出23,500元部分(附表編號3)：大門
    為系爭房屋之附屬設備，依原告提出之估價單所示（附民卷
    第21頁），係以新品替換舊品，同上計算折舊之標準，系爭
    火災事故發生時之殘值應為2,136元【計算式：23,500元÷(1
    0+1)=2,136元】，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自應以上開金額為適
    當。
　⑷泥作工程，支出265,800元部分(附表編號4)：觀諸原告提出
    之估價單（附民卷第23頁），其中所列細項：「牆壁粉光」
    、「浴室陽台貼30/30地磚/防水工程」、「浴室/壁磚25/40
    防水工程」、「陽台牆壁防水工程」及「廢棄物清運」，合
    計239,800元部分，主要係以人力進行粉光、貼磚、清運、
    鋪沙等工作，應屬工資性質，並無折舊問題。另細項：「沙
    子/水泥/黏著劑/磁磚」26,000元部分，應為進行上開工作
    之維修材料，屬以新換舊，依上開折舊方法核算後之殘值為
    2,364元【計算式：26,000元÷(10+1)=2,364元】，是原告就
    附表編號4部分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242,164元【計算式
    ：239,800元（工資）+2,364元（經折舊後之附屬設備）=24
    2,164元】。
　⑸更換鋁門、窗及玻璃，支出60,500元部分(附表編號5)：依原
    告提出之估價單（附民卷第25頁），其上所列細項為「落地
    門片4片」、「2拉窗」、「推窗」、「冷氣孔裝玻璃」，均
    屬房屋附屬設備而以新換舊，應計算折舊，經計算折舊後之
    殘值為5,500元【計算式：60,500元÷(10+1)=5,500元】，是
    原告就此部分可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5,500元。
　⑹油漆工程(包括牆壁及天花板矽酸鈣板)，支出44,670元部分(
    附表編號6)：本院審酌原告提出之估價單（附民卷第27頁）
    ，其中所列細項「牆壁」金額為28,170元，此部分應為牆壁
    遭火勢燻黑，重新油漆牆壁所支出之費用，屬工資性質，並
    無折舊問題；另細項「天花板矽酸鈣板」16,500元部分，則
    屬以新換舊，依上揭折舊方法核算後之殘值應為1,500元【
    計算式：16,500元÷(10+1)=1,500元】，是原告就附表編號6
    部分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29,670元【計算式：28,170元
    （工資）+1,500元（經折舊後之附屬設備）=29,670元】。
    　
　⑺木作工程，支出50,500元部分(附表編號7)：依原告提出之估
    價單（附民卷第29頁），所列細項為「玉門加框」、「房間
    門加框」、「防火板/天花板」、「浴室塑膠天花板」，經
    核係屬房屋附屬設備，原告以新換舊，自應計算折舊，同上
    述計算標準核計後，原告可請求被告賠償之殘值應為4,591
    元【計算式：50,500元÷(10+1)=4,591元】。
　⑻塑膠地板，支出13,000元部分(附表編號8)：觀諸原告提出之
    估價單（附民卷第31頁），所列細項為「塑膠地板」，應為
    重新舖設所支出之材料費，係以新換舊，依上揭折舊標準計
    算後之殘值為1,182元【計算式：13,000元÷(10+1)=1,182元
    】，是原告就附表編號8部分可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1,182
    元。
　⑼原告另主張於系爭火災事故後至系爭房屋修繕完成期間，損
    失8個月租金收入，共計68,000元等語，為被告所不爭執（
    附民卷第51頁），此部分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損失之租金收入
    68,000元，自應准許。
　⑽綜上，原告所有之系爭房屋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損，得請求被
    告賠償之金額，合計為629,279元【計算式：185,000元(打
    壁拆除及廢棄物清運)＋91,036元(水電等)＋2,136元(大門)＋2
    42,164元(泥作)＋5,500元（鋁門、窗及玻璃)＋29,670元(油
    漆，包括牆壁及天花板矽酸鈣板)＋4,591元(木工)＋1,182元(
    塑膠地板)＋68,000元(租金損失)＝629,279元】，逾此範圍之
    請求，則屬無憑，不應准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
    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
    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
    本件原告對於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係屬無確定期
    限之給付，則原告併予請求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
    被告翌日即112年8月9日(見附民卷第41頁之送達證書)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與上開規定相
    合，亦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所有之系爭房屋，因被告過失行為不慎引發
    火災，造成房屋內部毀損，原告於維修後依侵權行為法律關
    係請求被告賠償，應屬有據，惟維修費用中有關房屋設備部
    分，因以新換舊，予以計算折舊，較屬合理。從而，原告依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43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629,2
    79元，及自112年8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
    所據，應予駁回。
五、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
    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
    告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
    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調查及論述，附
    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勳煜
　　　　　　　　　　　　　　　　　　法　官　蔡雅惠
　　　　　　　　　　　　　　　　　　法　官　羅蕙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曾美滋
附表：
編號 項目 金額（新臺幣） 1. 打壁拆除及廢棄物清運 185,000元 2. 水電等費用 161,400元 3. 大門（白鐵門） 23,500元 4. 泥作 265,800元 5. 鋁門、窗及玻璃 60,500元 6. 油漆（牆壁及天花板矽酸鈣板） 44,670元 7. 木工 50,500元 8. 塑膠地板 13,000元 合計：804,370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79號
原      告  馬孝麟  
訴訟代理人  蕭麗琍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許鈞翔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裁定(113年度附民字第1232號)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29,279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72，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210,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29,27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承租原告所有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巷00號之116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租期為民國111年12月21日至114年12月21日止，租金每月新臺幣（下同）8,500元。詎被告於112年1月27日10時17分前該日某時許，在系爭房屋內抽菸時，未注意將菸蒂完全熄滅即進入浴室，菸蒂引燃火勢致系爭房屋燃燒毀損（下稱系爭火災事故)，經原告提起告訴，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檢察官已偵查起訴。被告為修繕系爭房屋如附表所示之項目，共支出804,370元，且所修繕之內容均為系爭房屋內之附屬物件，不具獨立性，僅係修復系爭房屋之原有功能，故無計算折舊之必要；另自系爭火災事故發生後至系爭房屋修繕完成期間，系爭房屋無法出租並收取租金，原告因而受有8個月租金之損失，共68,000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43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賠償修繕費用804,370元及租金損失68,000元，共計872,370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872,37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為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曾提出書狀表示：對於不慎失火燒毀系爭房屋，系爭房屋修繕如附表所示之項目須花費804,370元，及原告受有8個月租金損失68,000元部分均不爭執。惟系爭房屋於81年7月23日建築完成，至系爭火災事故發生時，屋齡已30餘年，房屋附屬設備之耐用年限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應為10年，故原告修繕如附表所示之項目，除工資部分外，依法應計算折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查被告承租原告所有之系爭房屋，於租賃期間即112年1月27日10時17分前該日某時許，在系爭房屋內抽菸，未將菸蒂完全熄滅即進入浴室，菸蒂引燃火勢，導致系爭房屋燃燒毀損，原告提起刑事告訴，經臺南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調偵第152號提起公訴，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易字第1255號判決被告犯失火燒燬物品罪，處拘役55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火災後現場照片、住宅租賃契約書為證（本院113年度附民字第1232號【下稱附民卷】第11至15頁、本院卷第47至61頁），並有臺南地檢署檢察官113年度調偵字第125號起訴書、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255號刑事判決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5至26頁），經本院職權調取上開刑事案件卷宗核閱屬實，被告雖為前揭抗辯，惟不爭執不慎失火燒毀系爭房屋之行為，是本院審酌卷附證據資料後，堪認原告上開主張之事實為可採。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租賃物因承租人之重大過失,致失火而毀損、滅失者,承租人對於出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434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在系爭房屋內抽菸，未將菸蒂完全熄滅即進入浴室，不慎引發系爭火災事故，導致系爭房屋受損，其行為顯有重大過失，且與原告支出系爭房屋修繕費用、租金收入減少之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於法相符，即應准許。
　㈢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如附表所示修繕項目所需之材料、物件均不具獨立性，係附屬系爭房屋而存在，或須與系爭房屋結合而形成功能之一部，附表所示之修繕項目僅係修復系爭房屋之原有功能，未增加系爭房屋整體價值而獲取額外利益，自無須計算折舊，被告應賠償維修費用804,370元等語，並提出估價單為據；被告雖不爭執原告上開主張維修之項目，惟就請求之金額，抗辯除工資部分外，其餘維修費用均應計算折舊等語，故就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項目是否須計算折舊、金額是否適當，逐項分述如后：
　1.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而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且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196條、213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又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惟民法第196條之規定即係第213條之法律另有規定，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77年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參照）。所謂折舊，係以合理有系統之方法，將有形資產之成本扣除殘值後，按其耐用年限加以分攤之會計方法。依此而論，因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債權人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原有狀態，而係應有狀態，且物經使用相當時間後，衡情應有所耗損而影響物之使用期限及狀態，無從如同新品般有相同之客觀價值，自應將物之折舊等因素考慮在內，以定債務人應賠償或給付之數額，始符公平。又房屋之坐落地點、座向、樓層、社區管理及營造品質與房屋整體價值有密切關連，房屋內之浴廁馬桶、面鏡、平台、熱水器、蓮蓬頭、插座、地磚、磁磚、大門、窗及玻璃、天花板、地板等內部基礎裝潢及水電、冷氣管路配線，均為房屋居住使用之必需設備，並因該設備裝修而影響生活起居品質及房屋價值，且房屋本體即有其使用年限及折舊問題，房屋內之設備亦應有相同之情形，方符常情。是房屋設備全新或經整修更換，與已使用一定期間之房屋相比，依一般通常觀念，難謂兩者之房屋整體價值全然相等，尤其在房屋租賃市場，前者顯然更具有競爭優勢。基此，因系爭房屋係屬中古屋，發生系爭火災事故造成房屋內設備毀損而須重新整修，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如物品係以新品予以整修更換，自應考慮物之折舊，以定被告應賠償之金額，始屬公允，亦符合損害填補之目的。原告主張其修繕如附表所示項目之結果，並未增加房屋整體價值而獲得額外利益，毋庸計算折舊等語，與上開規定及說明有所不合，尚難憑採。
　2.查，系爭房屋於81年7月23日建築完成，原告於96年5月11日登記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等情，有系爭房屋建物登記第1類謄本及異動索引在卷可查（本院卷第43至45頁），是系爭房屋至系爭火災事故發生時（112年1月27日）之屋齡約為30年6個月。又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本院卷第67至77頁），第1類第2項房屋附屬設備之細目「給水、排水、煤氣、電氣、自動門設備及其他」，其耐用年數為10年，因原告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其於系爭火災事故發生前10年內，房屋內部曾僱工整修，可見系爭房屋之附屬設備均已逾耐用年數，惟於系爭火災事故發生前仍繼續使用，應仍有殘餘價值，故原告請求之項目若為房屋附屬設備以新換舊，揆諸前揭說明，應予計算折舊，並以計算式即：【實際成本／（耐用年限＋1 ）＝殘值】核算殘值。依此判斷：
　⑴打壁拆除及廢棄物清運，支出185,000元部分(附表編號1)：此部分業據原告提出估價單為證（附民卷第17頁），經核均屬工資而無折舊問題，被告亦不爭執（附民卷第47頁），則原告就附表編號1部分請求被告給付185,000元，自應准許。
　⑵水電等工程，支出161,400元部分(附表編號2)：觀諸原告提出之估價單（附民卷第19頁），其中所列細項：「工資」8,000元、「打壁管路+小工」13,000元、「清除廢棄物+搬運」15,000元、「工資」48,000元，合計84,000元，均屬工資，並無折舊問題，其餘細項：「開關箱匯流排18」、「NFB斷路器」、「大亞14平方單芯線（總電源）換前段」、「塑膠管」、「鐵BOX」、「電線5.5/2.0/1.6」、「國際開關.插座.冷氣插座」、「電燈（屋內崁燈、日光燈)含燈泡管」、「凱蕯馬桶C130」、「面盒+龍頭」、「蓮蓬頭」、「鏡.平台」、「12加崙熱水器橫式(鴻茂）」、「1/2白鐵熱水氣+鉋金零件」、「五金」等，合計77,400元部分，均以新品更換舊品，應計算折舊，此部分依上揭折舊方法核算後，於系爭火災事故發生時之殘值應為7,036元【計算式：77,400元÷(10+1)=7,036元，元以下4捨5入，下同】。是原告就附表編號2部分請求被告賠償91,036元【計算式：84,000元（工資）+7,036元（經折舊後之附屬設備）=91,036元】，應予准許。
　⑶更換大門（白鐵門），支出23,500元部分(附表編號3)：大門為系爭房屋之附屬設備，依原告提出之估價單所示（附民卷第21頁），係以新品替換舊品，同上計算折舊之標準，系爭火災事故發生時之殘值應為2,136元【計算式：23,500元÷(10+1)=2,136元】，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自應以上開金額為適當。
　⑷泥作工程，支出265,800元部分(附表編號4)：觀諸原告提出之估價單（附民卷第23頁），其中所列細項：「牆壁粉光」、「浴室陽台貼30/30地磚/防水工程」、「浴室/壁磚25/40防水工程」、「陽台牆壁防水工程」及「廢棄物清運」，合計239,800元部分，主要係以人力進行粉光、貼磚、清運、鋪沙等工作，應屬工資性質，並無折舊問題。另細項：「沙子/水泥/黏著劑/磁磚」26,000元部分，應為進行上開工作之維修材料，屬以新換舊，依上開折舊方法核算後之殘值為2,364元【計算式：26,000元÷(10+1)=2,364元】，是原告就附表編號4部分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242,164元【計算式：239,800元（工資）+2,364元（經折舊後之附屬設備）=242,164元】。
　⑸更換鋁門、窗及玻璃，支出60,500元部分(附表編號5)：依原告提出之估價單（附民卷第25頁），其上所列細項為「落地門片4片」、「2拉窗」、「推窗」、「冷氣孔裝玻璃」，均屬房屋附屬設備而以新換舊，應計算折舊，經計算折舊後之殘值為5,500元【計算式：60,500元÷(10+1)=5,500元】，是原告就此部分可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5,500元。
　⑹油漆工程(包括牆壁及天花板矽酸鈣板)，支出44,670元部分(附表編號6)：本院審酌原告提出之估價單（附民卷第27頁），其中所列細項「牆壁」金額為28,170元，此部分應為牆壁遭火勢燻黑，重新油漆牆壁所支出之費用，屬工資性質，並無折舊問題；另細項「天花板矽酸鈣板」16,500元部分，則屬以新換舊，依上揭折舊方法核算後之殘值應為1,500元【計算式：16,500元÷(10+1)=1,500元】，是原告就附表編號6部分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29,670元【計算式：28,170元（工資）+1,500元（經折舊後之附屬設備）=29,670元】。　
　⑺木作工程，支出50,500元部分(附表編號7)：依原告提出之估價單（附民卷第29頁），所列細項為「玉門加框」、「房間門加框」、「防火板/天花板」、「浴室塑膠天花板」，經核係屬房屋附屬設備，原告以新換舊，自應計算折舊，同上述計算標準核計後，原告可請求被告賠償之殘值應為4,591元【計算式：50,500元÷(10+1)=4,591元】。
　⑻塑膠地板，支出13,000元部分(附表編號8)：觀諸原告提出之估價單（附民卷第31頁），所列細項為「塑膠地板」，應為重新舖設所支出之材料費，係以新換舊，依上揭折舊標準計算後之殘值為1,182元【計算式：13,000元÷(10+1)=1,182元】，是原告就附表編號8部分可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1,182元。
　⑼原告另主張於系爭火災事故後至系爭房屋修繕完成期間，損失8個月租金收入，共計68,000元等語，為被告所不爭執（附民卷第51頁），此部分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損失之租金收入68,000元，自應准許。
　⑽綜上，原告所有之系爭房屋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損，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合計為629,279元【計算式：185,000元(打壁拆除及廢棄物清運)＋91,036元(水電等)＋2,136元(大門)＋242,164元(泥作)＋5,500元（鋁門、窗及玻璃)＋29,670元(油漆，包括牆壁及天花板矽酸鈣板)＋4,591元(木工)＋1,182元(塑膠地板)＋68,000元(租金損失)＝629,279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憑，不應准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於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係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則原告併予請求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2年8月9日(見附民卷第41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與上開規定相合，亦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所有之系爭房屋，因被告過失行為不慎引發火災，造成房屋內部毀損，原告於維修後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應屬有據，惟維修費用中有關房屋設備部分，因以新換舊，予以計算折舊，較屬合理。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43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629,279元，及自112年8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所據，應予駁回。
五、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調查及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勳煜
　　　　　　　　　　　　　　　　　　法　官　蔡雅惠
　　　　　　　　　　　　　　　　　　法　官　羅蕙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曾美滋
附表：
		編號

		項目

		金額（新臺幣）



		1.

		打壁拆除及廢棄物清運

		185,000元



		2.

		水電等費用

		161,400元



		3.

		大門（白鐵門）

		23,500元



		4.

		泥作

		265,800元



		5.

		鋁門、窗及玻璃

		60,500元



		6.

		油漆（牆壁及天花板矽酸鈣板）

		44,670元



		7.

		木工

		50,500元



		8.

		塑膠地板

		13,000元



		合計：804,370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79號
原      告  馬孝麟  
訴訟代理人  蕭麗琍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許鈞翔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裁定(113年度附民字第1232號)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29,279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72，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210,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29,27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承租原告所有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巷00號之116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租期為民國111年12月21日至114年12月21日止，租金每月新臺幣（下同）8,500元。詎被告於112年1月27日10時17分前該日某時許，在系爭房屋內抽菸時，未注意將菸蒂完全熄滅即進入浴室，菸蒂引燃火勢致系爭房屋燃燒毀損（下稱系爭火災事故)，經原告提起告訴，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檢察官已偵查起訴。被告為修繕系爭房屋如附表所示之項目，共支出804,370元，且所修繕之內容均為系爭房屋內之附屬物件，不具獨立性，僅係修復系爭房屋之原有功能，故無計算折舊之必要；另自系爭火災事故發生後至系爭房屋修繕完成期間，系爭房屋無法出租並收取租金，原告因而受有8個月租金之損失，共68,000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43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賠償修繕費用804,370元及租金損失68,000元，共計872,370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872,37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為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曾提出書狀表示：對於不慎失火燒毀系爭房屋，系爭房屋修繕如附表所示之項目須花費804,370元，及原告受有8個月租金損失68,000元部分均不爭執。惟系爭房屋於81年7月23日建築完成，至系爭火災事故發生時，屋齡已30餘年，房屋附屬設備之耐用年限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應為10年，故原告修繕如附表所示之項目，除工資部分外，依法應計算折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查被告承租原告所有之系爭房屋，於租賃期間即112年1月27日10時17分前該日某時許，在系爭房屋內抽菸，未將菸蒂完全熄滅即進入浴室，菸蒂引燃火勢，導致系爭房屋燃燒毀損，原告提起刑事告訴，經臺南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調偵第152號提起公訴，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易字第1255號判決被告犯失火燒燬物品罪，處拘役55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火災後現場照片、住宅租賃契約書為證（本院113年度附民字第1232號【下稱附民卷】第11至15頁、本院卷第47至61頁），並有臺南地檢署檢察官113年度調偵字第125號起訴書、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255號刑事判決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5至26頁），經本院職權調取上開刑事案件卷宗核閱屬實，被告雖為前揭抗辯，惟不爭執不慎失火燒毀系爭房屋之行為，是本院審酌卷附證據資料後，堪認原告上開主張之事實為可採。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租賃物因承租人之重大過失,致失火而毀損、滅失者,承租人對於出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434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在系爭房屋內抽菸，未將菸蒂完全熄滅即進入浴室，不慎引發系爭火災事故，導致系爭房屋受損，其行為顯有重大過失，且與原告支出系爭房屋修繕費用、租金收入減少之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於法相符，即應准許。
　㈢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如附表所示修繕項目所需之材料、物件均不具獨立性，係附屬系爭房屋而存在，或須與系爭房屋結合而形成功能之一部，附表所示之修繕項目僅係修復系爭房屋之原有功能，未增加系爭房屋整體價值而獲取額外利益，自無須計算折舊，被告應賠償維修費用804,370元等語，並提出估價單為據；被告雖不爭執原告上開主張維修之項目，惟就請求之金額，抗辯除工資部分外，其餘維修費用均應計算折舊等語，故就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項目是否須計算折舊、金額是否適當，逐項分述如后：
　1.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而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且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196條、213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又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惟民法第196條之規定即係第213條之法律另有規定，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77年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參照）。所謂折舊，係以合理有系統之方法，將有形資產之成本扣除殘值後，按其耐用年限加以分攤之會計方法。依此而論，因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債權人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原有狀態，而係應有狀態，且物經使用相當時間後，衡情應有所耗損而影響物之使用期限及狀態，無從如同新品般有相同之客觀價值，自應將物之折舊等因素考慮在內，以定債務人應賠償或給付之數額，始符公平。又房屋之坐落地點、座向、樓層、社區管理及營造品質與房屋整體價值有密切關連，房屋內之浴廁馬桶、面鏡、平台、熱水器、蓮蓬頭、插座、地磚、磁磚、大門、窗及玻璃、天花板、地板等內部基礎裝潢及水電、冷氣管路配線，均為房屋居住使用之必需設備，並因該設備裝修而影響生活起居品質及房屋價值，且房屋本體即有其使用年限及折舊問題，房屋內之設備亦應有相同之情形，方符常情。是房屋設備全新或經整修更換，與已使用一定期間之房屋相比，依一般通常觀念，難謂兩者之房屋整體價值全然相等，尤其在房屋租賃市場，前者顯然更具有競爭優勢。基此，因系爭房屋係屬中古屋，發生系爭火災事故造成房屋內設備毀損而須重新整修，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如物品係以新品予以整修更換，自應考慮物之折舊，以定被告應賠償之金額，始屬公允，亦符合損害填補之目的。原告主張其修繕如附表所示項目之結果，並未增加房屋整體價值而獲得額外利益，毋庸計算折舊等語，與上開規定及說明有所不合，尚難憑採。
　2.查，系爭房屋於81年7月23日建築完成，原告於96年5月11日登記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等情，有系爭房屋建物登記第1類謄本及異動索引在卷可查（本院卷第43至45頁），是系爭房屋至系爭火災事故發生時（112年1月27日）之屋齡約為30年6個月。又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本院卷第67至77頁），第1類第2項房屋附屬設備之細目「給水、排水、煤氣、電氣、自動門設備及其他」，其耐用年數為10年，因原告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其於系爭火災事故發生前10年內，房屋內部曾僱工整修，可見系爭房屋之附屬設備均已逾耐用年數，惟於系爭火災事故發生前仍繼續使用，應仍有殘餘價值，故原告請求之項目若為房屋附屬設備以新換舊，揆諸前揭說明，應予計算折舊，並以計算式即：【實際成本／（耐用年限＋1 ）＝殘值】核算殘值。依此判斷：
　⑴打壁拆除及廢棄物清運，支出185,000元部分(附表編號1)：此部分業據原告提出估價單為證（附民卷第17頁），經核均屬工資而無折舊問題，被告亦不爭執（附民卷第47頁），則原告就附表編號1部分請求被告給付185,000元，自應准許。
　⑵水電等工程，支出161,400元部分(附表編號2)：觀諸原告提出之估價單（附民卷第19頁），其中所列細項：「工資」8,000元、「打壁管路+小工」13,000元、「清除廢棄物+搬運」15,000元、「工資」48,000元，合計84,000元，均屬工資，並無折舊問題，其餘細項：「開關箱匯流排18」、「NFB斷路器」、「大亞14平方單芯線（總電源）換前段」、「塑膠管」、「鐵BOX」、「電線5.5/2.0/1.6」、「國際開關.插座.冷氣插座」、「電燈（屋內崁燈、日光燈)含燈泡管」、「凱蕯馬桶C130」、「面盒+龍頭」、「蓮蓬頭」、「鏡.平台」、「12加崙熱水器橫式(鴻茂）」、「1/2白鐵熱水氣+鉋金零件」、「五金」等，合計77,400元部分，均以新品更換舊品，應計算折舊，此部分依上揭折舊方法核算後，於系爭火災事故發生時之殘值應為7,036元【計算式：77,400元÷(10+1)=7,036元，元以下4捨5入，下同】。是原告就附表編號2部分請求被告賠償91,036元【計算式：84,000元（工資）+7,036元（經折舊後之附屬設備）=91,036元】，應予准許。
　⑶更換大門（白鐵門），支出23,500元部分(附表編號3)：大門為系爭房屋之附屬設備，依原告提出之估價單所示（附民卷第21頁），係以新品替換舊品，同上計算折舊之標準，系爭火災事故發生時之殘值應為2,136元【計算式：23,500元÷(10+1)=2,136元】，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自應以上開金額為適當。
　⑷泥作工程，支出265,800元部分(附表編號4)：觀諸原告提出之估價單（附民卷第23頁），其中所列細項：「牆壁粉光」、「浴室陽台貼30/30地磚/防水工程」、「浴室/壁磚25/40防水工程」、「陽台牆壁防水工程」及「廢棄物清運」，合計239,800元部分，主要係以人力進行粉光、貼磚、清運、鋪沙等工作，應屬工資性質，並無折舊問題。另細項：「沙子/水泥/黏著劑/磁磚」26,000元部分，應為進行上開工作之維修材料，屬以新換舊，依上開折舊方法核算後之殘值為2,364元【計算式：26,000元÷(10+1)=2,364元】，是原告就附表編號4部分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242,164元【計算式：239,800元（工資）+2,364元（經折舊後之附屬設備）=242,164元】。
　⑸更換鋁門、窗及玻璃，支出60,500元部分(附表編號5)：依原告提出之估價單（附民卷第25頁），其上所列細項為「落地門片4片」、「2拉窗」、「推窗」、「冷氣孔裝玻璃」，均屬房屋附屬設備而以新換舊，應計算折舊，經計算折舊後之殘值為5,500元【計算式：60,500元÷(10+1)=5,500元】，是原告就此部分可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5,500元。
　⑹油漆工程(包括牆壁及天花板矽酸鈣板)，支出44,670元部分(附表編號6)：本院審酌原告提出之估價單（附民卷第27頁），其中所列細項「牆壁」金額為28,170元，此部分應為牆壁遭火勢燻黑，重新油漆牆壁所支出之費用，屬工資性質，並無折舊問題；另細項「天花板矽酸鈣板」16,500元部分，則屬以新換舊，依上揭折舊方法核算後之殘值應為1,500元【計算式：16,500元÷(10+1)=1,500元】，是原告就附表編號6部分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29,670元【計算式：28,170元（工資）+1,500元（經折舊後之附屬設備）=29,670元】。　
　⑺木作工程，支出50,500元部分(附表編號7)：依原告提出之估價單（附民卷第29頁），所列細項為「玉門加框」、「房間門加框」、「防火板/天花板」、「浴室塑膠天花板」，經核係屬房屋附屬設備，原告以新換舊，自應計算折舊，同上述計算標準核計後，原告可請求被告賠償之殘值應為4,591元【計算式：50,500元÷(10+1)=4,591元】。
　⑻塑膠地板，支出13,000元部分(附表編號8)：觀諸原告提出之估價單（附民卷第31頁），所列細項為「塑膠地板」，應為重新舖設所支出之材料費，係以新換舊，依上揭折舊標準計算後之殘值為1,182元【計算式：13,000元÷(10+1)=1,182元】，是原告就附表編號8部分可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1,182元。
　⑼原告另主張於系爭火災事故後至系爭房屋修繕完成期間，損失8個月租金收入，共計68,000元等語，為被告所不爭執（附民卷第51頁），此部分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損失之租金收入68,000元，自應准許。
　⑽綜上，原告所有之系爭房屋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損，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合計為629,279元【計算式：185,000元(打壁拆除及廢棄物清運)＋91,036元(水電等)＋2,136元(大門)＋242,164元(泥作)＋5,500元（鋁門、窗及玻璃)＋29,670元(油漆，包括牆壁及天花板矽酸鈣板)＋4,591元(木工)＋1,182元(塑膠地板)＋68,000元(租金損失)＝629,279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憑，不應准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於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係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則原告併予請求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2年8月9日(見附民卷第41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與上開規定相合，亦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所有之系爭房屋，因被告過失行為不慎引發火災，造成房屋內部毀損，原告於維修後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應屬有據，惟維修費用中有關房屋設備部分，因以新換舊，予以計算折舊，較屬合理。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43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629,279元，及自112年8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所據，應予駁回。
五、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調查及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勳煜
　　　　　　　　　　　　　　　　　　法　官　蔡雅惠
　　　　　　　　　　　　　　　　　　法　官　羅蕙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曾美滋
附表：
編號 項目 金額（新臺幣） 1. 打壁拆除及廢棄物清運 185,000元 2. 水電等費用 161,400元 3. 大門（白鐵門） 23,500元 4. 泥作 265,800元 5. 鋁門、窗及玻璃 60,500元 6. 油漆（牆壁及天花板矽酸鈣板） 44,670元 7. 木工 50,500元 8. 塑膠地板 13,000元 合計：804,370元   

　　　　　　　　　　　　　　　　


